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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株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

关于调整领导分工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、直属各单位：

因工作需要，经局党组会研究，现将局领导分工调整通知如下：
党组书记、局长何安国：主持局全面工作。

党组副书记、副局长左  皓：负责市政基础设施计划、海绵城市建设及供水排水工作，分管人事科、机关党委、市政建设科、公用事业管理科（除燃气工作外）、勘察设计管理科、市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（除燃气工作外）、市重大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、市城市污水处理管理处，联系项目建设年办、水环境综合整治办、创建办。

党组成员、副局长陈显军：负责优化营商环境、工程建设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及燃气工作，分管政策法规科、行政审批科、信访科、公用事业管理科（燃气工作）、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（燃气工作）、市房产管理监察大队。
党组成员、市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组组长李金华：负责市纪委监委派驻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纪检监察组全面工作。

党组成员、总工程师曾  靖：负责工程质量安全、消防及建筑业工作，分管建筑业管理科、质量安全管理科、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科、清欠办，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、检测中心。

党组成员、副局长颜春成：负责城市更新、新型城镇化、城市既有房屋安全管理和全局信息化工作，分管办公室、计划财务审计科、城市更新科、建筑节能与科技科、物业监管科，市城建档案馆、市物业事务中心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处、市墙体材料改革办公室、市散装水泥办公室、市预拌混凝土管理办公室、市装饰业管理办公室、市房屋维修资金管理中心、市白蚁防治管理办公室、市房屋安全鉴定中心、市城市房产地理信息中心，负责城市更新办日常工作。

党组成员、副局长李  圣：负责房地产、住房保障工作，分管信息统计科（研究室）、房地产开发与市场管理科、房地产成果和交易管理科、住房保障管理科、离退休人员管理科，市房地产开发服务中心、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、株房集团、南大门管理处。

工会主席屈  纲：负责全局市政项目管理、乡村振兴、招商引资及工会工作，分管工会、工程管理科、村镇建设管理科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科，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。联系田心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办、涉铁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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